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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2026-03/19/article_2026031911450131967.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关于《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保障进口食品安全，海关总署修订了《进口食

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原质检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5 号附件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 号）的规定，现向社会

公众广泛征求意见。社会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登录海关总署网站（网址：http://www.customs.gov.cn），进入“首页 > 互动交流 > 意

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 

二、电子邮件：Cifer@customs.gov.cn。 

三、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邮政编码为：100730，

信封表面请注明“关于《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有关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30 日。 

 

附件：《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2026-03/19/article_2026031911450131967.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attachDir/2026/03/%E8%BF%9B%E5%8F%A3%E9%A3%9F%E5%93%81%E8%BF%9B%E5%87%BA%E5%8F%A3%E5%95%86%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8%A7%84%E5%AE%9A%EF%BC%88%E4%BF%AE%E8%AE%A2%E8%8D%89%E6%A1%88%E5%BE%81%E6%B1%82%E6%84%8F%E8%A7%81%E7%A8%BF%EF%BC%89.docx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attachDir/2026/03/%E3%80%8A%E8%BF%9B%E5%8F%A3%E9%A3%9F%E5%93%81%E8%BF%9B%E5%87%BA%E5%8F%A3%E5%95%86%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8%A7%84%E5%AE%9A%EF%BC%88%E4%BF%AE%E8%AE%A2%E8%8D%89%E6%A1%88%E5%BE%81%E6%B1%82%E6%84%8F%E8%A7%81%E7%A8%BF%EF%BC%89%E3%80%8B%E8%B5%B7%E8%8D%89%E8%AF%B4%E6%98%8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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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工作依据】 为保障进口食品安全，提升进口食品可追溯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境内食

品进口商（包括进口食品的收货人、消费使用单位）的备案管理，上述企业以下统称进出口商。 

本规定附表所列经营食品种类之外的产品，如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用农产品等依

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监管责任】 海关总署主管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的监督管理工作，公布进口食品

进出口商备案信息。 

各地海关负责境内食品进口商备案申请的受理、备案、变更、注销，以及对境内食品进口商

的监督检查等工作。 

第二章  备案条件和程序 

第四条【出口商备案申请】 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应当向海关总署

申请备案，提交《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信息表》（附件 1），并对所提供备案信息的

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五条【进口商备案申请】 境内食品进口商申请备案的，应当依法取得国内相应食品生产

经营市场主体资格，向住所地海关提交《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附件 2），并对所提供备案信

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六条【受理备案】 备案申请表格填写完整、随附资料齐全的，海关应当受理并在受理之

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予以进出口商备案。备案申请资料不符合要求的，海关不予受理并应在 3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备案信息通过“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公布。 

进出口商备案长期有效。 

第七条【信息变更】 进出口商备案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向备

案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境内食品进口商因迁址等原因发生信息变更的，应当及时向迁入的住所地海关申请信息变

更。 

第八条【注销备案】 进出口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海关申请注销备案： 

（一）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终止的； 

（二）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销或者撤销登记、吊销市场主体资格的； 

（三）进出口商主动申请注销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注销的情形。 

进出口商未按照前款第（一）（二）项规定办理备案注销手续的，海关发现后应当依法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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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办理途径】 进出口商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者“海关政务服务”向海

关申请备案、变更、注销。境内食品进口商也可以向住所地海关提交纸质《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

表》申请备案、变更、注销。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监管要求】 海关可以对进出口商备案情况进行监督，包括实地检查、依法查阅或

者要求进出口商报送有关材料。进出口商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十一条【信息验核】 食品申报进口时，应当如实填报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名称和备案编号。 

海关对进口食品进出口商信息进行验核。 

第十二条【整改与取消】 海关在事中事后监管中发现进出口商备案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应当要求其限期更正、完善备案信息。未按要求及时更正、完善信息的，以及海关发现进出口商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海关取消其备案编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生效时间】 本规定自 202×年×月×日起施行。原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2012 年 55 号

公布的《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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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备案信息表 

（Information Form of Food Exporter/Agent） 

第 1 项--企业信息 Section 1-Applicant’s Information 

企业名称（中文） 

Name (in Chinese): 

 

企业地址（中文） 

Address (in Chinese): 

 

企业名称（英文）* 

Name(in English）: 

 

企业地址（英文）* 

Address（in English）: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联系人姓名* 

Contact Name: 

 

联系人电话* 

Contact Telephone: 

 

联系人邮箱* 

Contact E-mail: 

 

*第 2 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Section 2-Food Category of Operation 

□肉与肉制品 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肠衣 Casings 

□燕窝与燕窝制品 Bird`s and Bird`nest products 

□蜂产品 Bee products 

□蛋与蛋制品 Egg and egg products 

□食用油脂 Edible oil （□食用植物油 Edible vegetable oil、□食用动物油脂 Edible 

animal fat） 

□包馅面食 Stuffed pastry products 

□食用谷物 Edible grains 

□谷物制粉工业产品和麦芽 Grain milling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malt 

□脱水蔬菜 Dehydrated vegetables  

□调料粉 Plant spices 

□坚果与籽类 Nuts and seeds 

□干果 Dried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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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膳食食品（不包括乳基婴幼儿配方食品）Special Dietary Foods（Excluding milk-

based infant formula） 

□保健食品 Functional foods 

□乳品 Dairy  

□水产品 Aquatic products  

□蔬菜及其制品（保鲜和脱水蔬菜除外）Vegetables and vegetable products（Fresh and 

dehydrated vegetables are excluded） 

□粮食制品以及其它产品 Grain products and other products 

□茶叶类 Tea 

□坚果及籽类制品 Nuts and seeds products 

□酒类 Alcoholic beverage 

□饮料及冷冻饮品 Beverages and frozen beverages 

□饼干、糕点、面包 Biscuits,cakes and bread 

□糖类（包括原糖、食糖、乳糖、糖浆等）Sugers（including raw 

suger,suger,lactose,syrup,etc.） 

□糖果、巧克力（包括巧克力、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其制品） Confectionery, chocolate 

(including chocolate, cocoa butter substitute chocolate and its products) 

□调味品（不包括食糖）Seasoning (excluding sugar) 

□经烘焙的咖啡豆、可可豆及其制品（不包括巧克力） Roasted coffee beans, cocoa 

beans and other products (ex. chocolate) 

□水果制品 Fruit products 

□冷冻水果 Frozen fruit 

□其他杂项食品 Other miscellaneous foods 

兹承诺：上述资料信息真实、有效*。 

I hereby promise: The information we submit is accurate and valid. 

填表人姓名*(签章*) 

Name：(Signature or Seal) 

填表人电话* 

Telephone： 

填表人邮箱* 

E-mail： 

填表说明 Notes： 

标“*”的项目必须填写。 

The above items with mark “*” must be effectively filled in. 

此表由填表人签字或盖章后，以扫描件或者照片形式上传。 

This form should be uploaded in the form of a scanned copy or photo after being signed or stam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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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 

 

第 1 项--企业资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申请类型 □备案           □变更           □注销 

行政区划  
住所地海

关 
 

中文名称  

住所（主

要经营场

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移动电话  

第 2 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信息 

姓名  
证件类

型 
 证件号码  

国籍  移动电话  

第 3 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 

□肉与肉制品 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肠衣 Casings 

□燕窝与燕窝制品 Bird`s and Bird`nest products 

□蜂产品 Bee products 

□蛋与蛋制品 Egg and egg products 

□食用油脂 Edible oil （□食用植物油 Edible vegetable oil、□食用动物油脂 Edible 

animal fat） 

□包馅面食 Stuffed pastry products 

□食用谷物 Edible grains 

□谷物制粉工业产品和麦芽 Grain milling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malt 

□脱水蔬菜 Dehydrated vegetables , 

□调料粉 Plant spices 

□坚果与籽类 Nuts and seeds 

□干果 Dried fruits 

□特殊膳食食品（不包括乳基婴幼儿配方食品）Special Dietary Foods（Excluding 

milk-based infant formula） 

□保健食品 Functional foods 

□乳品 D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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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 Aquatic products  

□蔬菜及其制品（保鲜和脱水蔬菜除外）Vegetables and vegetable products（Fresh and 

dehydrated vegetables are excluded） 

□粮食制品以及其它产品 Grain products and other products 

□茶叶类 Tea 

□坚果及籽类制品 Nuts and seeds products 

□酒类 Alcoholic beverage 

□饮料及冷冻饮品 Beverages and frozen beverages 

□饼干、糕点、面包 Biscuits,cakes and bread 

□糖类（包括原糖、食糖、乳糖、糖浆等）Sugers（including raw 

suger,suger,lactose,syrup,etc.） 

□糖果、巧克力（包括巧克力、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其制品） Confectionery, chocolate 

(including chocolate, cocoa butter substitute chocolate and its products) 

□调味品（不包括食糖）Seasoning (excluding sugar) 

□经烘焙的咖啡豆、可可豆及其制品（不包括巧克力） Roasted coffee beans, cocoa 

beans and other products (ex. chocolate) 

□水果制品 Fruit products 

□冷冻水果 Frozen fruit 

□其他杂项食品 Other miscellaneous foods 

本单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建立并严格执行食品进口和销

售记录制度、境外出口商和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并对本表所填报备案信息的真实

性、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Notes： 

此表由填表人盖章后，以扫描件或者照片形式上传。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市场主体填写《营业执照》上的“住所” “企业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

其他组织机构按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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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现行《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备案管理规定》）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实

施以来，通过强化对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以及境内进口商的管理，为保障我国进口食品安

全和服务贸易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进口食品贸易及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快速增加，为适应新的

贸易发展需求，保障进口食品安全，需修订完善《备案管理规定》，以进一步优化进口食品进出口商

备案手续，促进进口贸易便利化，满足贸易发展和监管需要。 

二、主要修订内容 

基于优化程序、统一标准、压缩时限、全链条监管的原则，对《备案管理规定》进行全面

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优化备案程序和要求。一是结合海关监管实际，取消不必要的备案材料要求，企业办

理食品进口商备案仅需填报《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二是优化备案内容，将《食品进口商备案信

息表》备案内容由 20 项精简至 16 项；将《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信息表》备案内容由

20 项减少至 10 项。三是规范备案要求，明确进口商申请备案时，应当依法取得国内相应食品生产

经营市场主体资格。四是减少企业负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5 年修正）、《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49 号，以下简称“249 号令”）已明确的食

品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不作重复性规定，降低企业填报材料负担。 

（二）统一进口食品类别。修订了《备案管理规定》中适用食品范围，与当前海关监管进口

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类别保持一致。 

（三）压缩备案办理时限。将食品进口商备案的海关办理时限从 5 个工作日压缩为 3 个工作

日；将原先未有办理时限的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明确海关办理时限为 3 个工作日，

提升备案工作效率，提高政务服务可预期性。 

（四）强化全链条备案监管。一是强调事中事后监管，明确对已备案进出口商信息验核以及

海关对其备案情况的监管要求。二是建立退出机制。明确进出口商申请注销备案、海关依法注销、

整改与取消备案编号的情形。三是根据 249 号令第二十条的规定，对食品进出口商办理备案信息变

更的要求进行强调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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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监管责任】 海关总署主管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的监督管理工作，公布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信息。 
	各地海关负责境内食品进口商备案申请的受理、备案、变更、注销，以及对境内食品进口商的监督检查等工作。 
	第二章  备案条件和程序 
	第四条【出口商备案申请】 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应当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提交《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信息表》（附件1），并对所提供备案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五条【进口商备案申请】 境内食品进口商申请备案的，应当依法取得国内相应食品生产经营市场主体资格，向住所地海关提交《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附件2），并对所提供备案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六条【受理备案】 备案申请表格填写完整、随附资料齐全的，海关应当受理并在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予以进出口商备案。备案申请资料不符合要求的，海关不予受理并应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备案信息通过“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公布。 
	进出口商备案长期有效。 
	第七条【信息变更】 进出口商备案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备案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境内食品进口商因迁址等原因发生信息变更的，应当及时向迁入的住所地海关申请信息变更。 
	第八条【注销备案】 进出口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海关申请注销备案： 
	（一）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终止的； 
	（二）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销或者撤销登记、吊销市场主体资格的； 
	（三）进出口商主动申请注销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注销的情形。 
	进出口商未按照前款第（一）（二）项规定办理备案注销手续的，海关发现后应当依法注销。 
	第九条【办理途径】 进出口商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者“海关政务服务”向海关申请备案、变更、注销。境内食品进口商也可以向住所地海关提交纸质《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申请备案、变更、注销。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监管要求】 海关可以对进出口商备案情况进行监督，包括实地检查、依法查阅或者要求进出口商报送有关材料。进出口商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十一条【信息验核】 食品申报进口时，应当如实填报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名称和备案编号。 
	海关对进口食品进出口商信息进行验核。 
	第十二条【整改与取消】 海关在事中事后监管中发现进出口商备案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当要求其限期更正、完善备案信息。未按要求及时更正、完善信息的，以及海关发现进出口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海关取消其备案编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生效时间】 本规定自202×年×月×日起施行。原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2年55号公布的《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1 
	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备案信息表 
	（Information Form of Food Exporter/Agent） 
	第1项--企业信息Section 1-Applicant’s Information 
	第1项--企业信息Section 1-Applicant’s Information 
	第1项--企业信息Section 1-Applicant’s Information 
	第1项--企业信息Section 1-Applicant’s Information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Name (in Chinese): 

	 
	 


	企业地址（中文） 
	企业地址（中文） 
	企业地址（中文） 
	Address (in Chinese): 

	 
	 


	企业名称（英文）* 
	企业名称（英文）* 
	企业名称（英文）* 
	Name(in English）: 

	 
	 


	企业地址（英文）* 
	企业地址（英文）* 
	企业地址（英文）* 
	Address（in English）: 

	 
	 


	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Contact Name: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 
	Contact Telephone: 

	 
	 


	联系人邮箱* 
	联系人邮箱* 
	联系人邮箱* 
	Contact E-mail: 

	 
	 


	*第2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Section 2-Food Category of Operation 
	*第2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Section 2-Food Category of Operation 
	*第2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Section 2-Food Category of Operation 


	□肉与肉制品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肉与肉制品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肉与肉制品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肠衣Casings 
	□燕窝与燕窝制品Bird`s and Bird`nest products 
	□蜂产品Bee products 
	□蛋与蛋制品Egg and egg products 
	□食用油脂Edible oil （□食用植物油Edible vegetable oil、□食用动物油脂Edible animal fat） 
	□包馅面食Stuffed pastry products 
	□食用谷物Edible grains 
	□谷物制粉工业产品和麦芽Grain milling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malt 
	□脱水蔬菜 Dehydrated vegetables  
	□调料粉Plant spices 
	□坚果与籽类Nuts and seeds 
	□干果Dried fruits 



	□特殊膳食食品（不包括乳基婴幼儿配方食品）Special Dietary Foods（Excluding milk-based infant formula） 
	□特殊膳食食品（不包括乳基婴幼儿配方食品）Special Dietary Foods（Excluding milk-based infant formula） 
	□特殊膳食食品（不包括乳基婴幼儿配方食品）Special Dietary Foods（Excluding milk-based infant formula） 
	□特殊膳食食品（不包括乳基婴幼儿配方食品）Special Dietary Foods（Excluding milk-based infant formula） 
	□保健食品Functional foods 
	□乳品Dairy  
	□水产品Aquatic products  
	□蔬菜及其制品（保鲜和脱水蔬菜除外）Vegetables and vegetable products（Fresh and dehydrated vegetables are excluded） 
	□粮食制品以及其它产品Grain products and other products 
	□茶叶类Tea 
	□坚果及籽类制品Nuts and seeds products 
	□酒类Alcoholic beverage 
	□饮料及冷冻饮品Beverages and frozen beverages 
	□饼干、糕点、面包Biscuits,cakes and bread 
	□糖类（包括原糖、食糖、乳糖、糖浆等）Sugers（including raw suger,suger,lactose,syrup,etc.） 
	□糖果、巧克力（包括巧克力、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其制品） Confectionery, chocolate (including chocolate, cocoa butter substitute chocolate and its products) 
	□调味品（不包括食糖）Seasoning (excluding sugar) 
	□经烘焙的咖啡豆、可可豆及其制品（不包括巧克力） Roasted coffee beans, cocoa beans and other products (ex. chocolate) 
	□水果制品 Fruit products 
	□冷冻水果Frozen fruit 
	□其他杂项食品Other miscellaneous foods 


	兹承诺：上述资料信息真实、有效*。 
	兹承诺：上述资料信息真实、有效*。 
	兹承诺：上述资料信息真实、有效*。 
	I hereby promise: The information we submit is accurate and valid. 
	填表人姓名*(签章*) 
	Name：(Signature or Seal) 
	填表人电话* 
	Telephone： 
	填表人邮箱* 
	E-mail： 



	填表说明Notes： 
	标“*”的项目必须填写。 
	The above items with mark “*” must be effectively filled in. 
	此表由填表人签字或盖章后，以扫描件或者照片形式上传。 
	This form should be uploaded in the form of a scanned copy or photo after being signed or stamped. 
	附件2  
	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 
	第1项--企业资料 
	第1项--企业资料 
	第1项--企业资料 
	第1项--企业资料 


	统一社会
	统一社会
	统一社会

	 
	 


	申请类型 
	申请类型 
	申请类型 

	□备案           □变更           □注销 
	□备案           □变更           □注销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 

	 
	 

	住所地海
	住所地海

	 
	 


	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 

	 
	 


	住所（主
	住所（主
	住所（主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人 

	 
	 

	移动电话 
	移动电话 

	 
	 


	第2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信息 
	第2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信息 
	第2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信息 


	姓名 
	姓名 
	姓名 

	 
	 

	证件类
	证件类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国籍 
	国籍 
	国籍 

	 
	 

	移动电话 
	移动电话 

	 
	 


	第3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 
	第3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 
	第3项--经营食品种类（多选项） 


	□肉与肉制品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肉与肉制品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肉与肉制品Meat and meat products 
	□肠衣Casings 
	□燕窝与燕窝制品Bird`s and Bird`nest products 
	□蜂产品Bee products 
	□蛋与蛋制品Egg and egg products 
	□食用油脂Edible oil （□食用植物油Edible vegetable oil、□食用动物油脂Edible 
	□包馅面食Stuffed pastry products 
	□食用谷物Edible grains 
	□谷物制粉工业产品和麦芽Grain milling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malt 
	□脱水蔬菜Dehydrated vegetables , 
	□调料粉Plant spices 
	□坚果与籽类Nuts and seeds 
	□干果Dried fruits 
	□特殊膳食食品（不包括乳基婴幼儿配方食品）Special Dietary Foods（Excluding 
	□保健食品Functional foods 
	□乳品Dairy  



	□水产品Aquatic products  
	□水产品Aquatic products  
	□水产品Aquatic products  
	□水产品Aquatic products  
	□蔬菜及其制品（保鲜和脱水蔬菜除外）Vegetables and vegetable products（Fresh and 
	□粮食制品以及其它产品Grain products and other products 
	□茶叶类Tea 
	□坚果及籽类制品Nuts and seeds products 
	□酒类Alcoholic beverage 
	□饮料及冷冻饮品Beverages and frozen beverages 
	□饼干、糕点、面包Biscuits,cakes and bread 
	□糖类（包括原糖、食糖、乳糖、糖浆等）Sugers（including raw 
	□糖果、巧克力（包括巧克力、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其制品） Confectionery, chocolate 
	□调味品（不包括食糖）Seasoning (excluding sugar) 
	□经烘焙的咖啡豆、可可豆及其制品（不包括巧克力） Roasted coffee beans, cocoa 
	□水果制品 Fruit products 
	□冷冻水果Frozen fruit 
	□其他杂项食品Other miscellaneous foods 


	本单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本单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本单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Notes： 
	此表由填表人盖章后，以扫描件或者照片形式上传。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市场主体填写《营业执照》上的“住所” “企业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其他组织机构按实际情况填写。 
	附件： 
	《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
	一、
	一、修订背景 


	现行《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备案管理规定》）自2012年10月1日实施以来，通过强化对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以及境内进口商的管理，为保障我国进口食品安全和服务贸易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进口食品贸易及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快速增加，为适应新的贸易发展需求，保障进口食品安全，需修订完善《备案管理规定》，以进一步优化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手续，促进进口贸易便利化，满足贸易发展和监管需要。 
	二、
	二、
	二、主要修订内容 


	基于优化程序、统一标准、压缩时限、全链条监管的原则，对《备案管理规定》进行全面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优化备案程序和要求。一是结合海关监管实际，取消不必要的备案材料要求，企业办理食品进口商备案仅需填报《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二是优化备案内容，将《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备案内容由20项精简至16项；将《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信息表》备案内容由20项减少至10项。三是规范备案要求，明确进口商申请备案时，应当依法取得国内相应食品生产经营市场主体资格。四是减少企业负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5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49号，以下简称“249号令”）已明确的食品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不作重复性规定，降低企业填报材料负担。 
	（二）统一进口食品类别。修订了《备案管理规定》中适用食品范围，与当前海关监管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类别保持一致。 
	（三）压缩备案办理时限。将食品进口商备案的海关办理时限从5个工作日压缩为3个工作日；将原先未有办理时限的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明确海关办理时限为3个工作日，提升备案工作效率，提高政务服务可预期性。 
	（四）强化全链条备案监管。一是强调事中事后监管，明确对已备案进出口商信息验核以及海关对其备案情况的监管要求。二是建立退出机制。明确进出口商申请注销备案、海关依法注销、整改与取消备案编号的情形。三是根据249号令第二十条的规定，对食品进出口商办理备案信息变更的要求进行强调和细化。 
	 
	 



